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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08年廉政細工案例 

案例一 

項次 標題 說明 

1 類型 員警被騙代查個資洩密案 

2 案情概述 

A 派出所員警甲於值勤期間，接獲真實姓名年籍

不詳之人，佯稱係 B派出所之員警乙，表示所屬

單位車籍查詢系統故障，請員警甲代為查詢車籍

資料，因透過總機轉接，來電顯示為「警用電話
」，員警甲疏未查明來電者身分，查詢後即將該筆

車籍資料告知來電者，致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

資訊。 

嗣後員警甲察覺有異，經向 B派出所查詢後始知

遭騙，旋即報告主管（自首），案經本局移送偵辦

，因員警甲深表悔悟且犯後態度良好，獲地檢署

予於緩起訴。 

3 風險評估 

(1) 個資遭不法蒐集、處理、利用，恐生國家（損

害）賠償責任。 

(2) 民眾隱私權受侵害，甚至可能危及生命、身

體及財產之安全。 

(3) 影響民眾對公務機關保護個資之信心，損及

機關形象。 

4 防治措施 

(1) 及時警示，提高預警 

利用螢幕保護程式加註警語，製作宣導貼紙

張貼於公務電話或其他明顯處，時時提醒員

警接聽電話保密之重要性及使用警政資訊系

統查詢資料應恪遵相關規定。 

(2) 辦理線上有獎徵答、法令測驗 

運用本局知識管理系統「線上測驗」，辦理公

務機密線上有獎徵答、法令測驗，藉此督促

同仁熟稔各項資安、保密規定，擴大宣導成

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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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修訂本局內部控制－資訊安全稽核作業 

內政部警政署刻正修訂「警察機關資通安全

實施規定」，原則禁止員警代為查詢資料，若

有辦案需要出於情況急迫僅限於同單位（如

派出所、偵查隊、分隊等），未來該修正案函

頒後，本局將配合修訂本局內部控制－資訊

安全稽核作業，加強代查詢稽核工作。 

(4) 辦理警政資訊系統專案稽核 

研析洩密案件成因，辦理資訊系統專案稽

核，藉由內部稽核發現不法或不當查詢使

用，立即妥適處理，以確保個資安全，落實

並精進公務機密維護。 

(5) 加強宣導，內化保密意識 

利用聯合勤教、勤前教育及其他會議場合，

辦理講習訓練，進行相關保密規定及案例宣

導，務使機關同仁均能瞭解相關案例、保密

規定、法律責任及公務機密維護作為。 

5 

參考法令 

(1) 刑法第 132 條第 1、2 項公務員故意或過失洩

漏國防以外秘密罪。 

(2) 個人資料保護法。 

(3) 警察機關資通安全實施規定第 16點第 6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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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08年廉政細工案例 

案例二 

項次 標題 說            明 

1 
類型 員警假借款名義違背職務收受賄賂案 

2 
案情概述 (1) 員警甲因偵辦詐騙集團案，明知民眾 A涉有詐

欺罪嫌，竟以借款為由，向 A索取 20萬元，A

因沒錢，遂轉介共犯 B提供上開款項，B知悉

員警甲刻正偵辦共犯 C之詐欺案件，為避免其

他共犯遭查緝，遂基於行賄之犯意，交付 20

萬元給員警甲，請甲不要再繼續追查上游。 

(2) 員警甲食髓知味，接續上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

之犯意，假藉分局小隊長需借款為由，再次向

B索取 15萬元，並於製作警詢筆錄前，要求 C

不要供出其他共犯，且無故不通知及借提其他

已知共犯到案製作筆錄，以此等方式違背其犯

罪偵查之職務。 

(3) 嗣員警甲發現遭地檢署偵辦，隨即託人轉知 B

之父親前來分局會議室，並將 35 萬元現金交

還 B父。 

(4) 案經移送偵辦，由地檢署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4

條第 1項第 5款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提起公

訴在案。 

3 
風險評估 (1) 員警為貪圖不法利益，出賣其職務，有害公務

員廉潔自持要求，敗壞官箴，造成民眾對政府

作為不信任。 

(2) 員警違法偵查，侵害犯罪被害人權益，可能導

致機關負國賠風險。 

4 
防治措施 (1) 對有風紀顧慮之虞者持續辦理風紀狀況評估 

依所屬人員工作特性（如執行之勤（業）務，

以往考核資料等），並參酌平時風紀情報反

映、考核狀況等，找出可能影響風紀之人員，

針對違常借貸、財務糾紛、強制扣薪、信用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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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等財務狀況不佳人員，或有其他風紀、貪瀆

傾向人員，列為重點風紀管考對象，策訂具體

防處措施，積極關懷輔導，避免員警因經濟或

其他因素鋌而走險。 

(2) 列管勤（業）務執行情形 

主管應列管追蹤勤（業）務執行情形，尤其對

於服務態度欠佳、刁難申辦案件、延宕公文時

效等具違常傾向人員，更應注意案件偵辦進度

以及是否遵循正當法律程序，如發現疑涉不法

時，本於「不掩飾」、「不庇縱」之態度，主動

依法查處，以健全管理。 

(3) 確實要求所屬嚴守「廉政倫理規範」、「警察人

員與特定對象接觸交往規定」 

以「原則禁止，因公許可」之原則，督促員警

因公務需要涉足不妥當場所或與特定對象接

觸前，應事先報准，避免觸法；涉足、交往時，

應嚴守分際，不得有違法、違紀行為。 

(4) 持續取締風紀誘因場所 

風紀案件之發生，常肇因於風紀誘因場所，各

單位應針對轄內不同環境之特性（如城、郊區

等），找出可能影響風紀之誘因，對風紀誘因

場所，有效實施臨檢、查察及取締，必要時實

施風紀探訪，發現涉有不法，結合第三方警

政，貫徹消滅風紀誘因場所，杜絕風紀案件發

生。 

5 
參考法令 (1) 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5款之違背職務

收受賄賂罪。 

(2) 警察機關強化勤務紀律實施要點第 3點第 3項

第 8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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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08年廉政細工案例 

案例三 

項次 標題 說            明 

1 
類型 員警利用職務上機會詐領民間捐贈款案 

2 
案情概述 (1) 員警甲明知義警分隊提供予分局偵查隊之款

項，僅限於偵查隊公務使用，竟利用擔任偵查

隊隊長管理義警分隊事務之機會，將購買之多

項禮品（作為私人公關贈與之用，均與分局或

義警分隊之公務無涉）及餐費（實際未舉辦），

自義警分隊留存於偵查隊之顧問費中核銷，並

持單據重複向義警分隊請款，並獲交付。 

(2) 另部分禮品係他人委託購買，詎員警甲明知已

自顧問費中先行墊支，竟於收受委託款項後，

未將款項繳回，反而侵占入己使用。 

(3) 全案地檢署檢察官依刑法第 335條「侵占罪」

及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2款之「公務

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」，將員警甲

提起公訴，嗣地方法院以 107年度訴字第 559

號判決無罪，經檢察官提起上訴，刻由臺灣高

等法院審理中。 

3 
風險評估 (1) 民間捐贈管理不當，影響警民互動，傷害機關

形象。 

(2) 管理人員將背負相關民、刑事及行政法律責

任。 

4 
防治措施 (1) 明訂民間捐贈運用規範，加強內控機制 

為加強內控機制，本局於 107年 11月 27日函

頒「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運用民間捐贈推動警政

相關工作發給作業規定」，內容包含目的、請

領規定、請領項目及標準、請領程序、經費來

源等，並於 108年 3月 27日函頒修正，使內

容更臻周延。 

(2) 捐贈款項應存入機關專戶，依規使用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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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積金之收支管理，應指派專人辦理，建立權

責分工，發揮監督機制；捐贈款項應存入機關

專戶存款後，依捐贈者指定用途使用，進行收

支管理。 

(3) 妥善保存原始憑證及帳冊 

帳目應清楚，相關原始憑證及帳冊，應依會計

法規定期限保存。 

(4) 定期公開（告）運用情形 

定期公開（告）收支管理，建立民間捐贈運用

之透明度，以檢視使用範圍、分配方式是否符

合捐贈目的。 

5 
參考法令 (1) 刑法第 335條第 1項之侵占罪。 

(2)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公務員利

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。 

(3) 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接受捐贈作業要點。 

(4) 警察機關收受各項團體獎勵金、慰問金、加

菜金等經費收支作業注意事項。 
 

 


